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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质量控制制度（2021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评级业务项目实施和管理，确保评级质量，

防范评级业务风险，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文件依据《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第十

八条及《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 第 1 部分：

信用评级主体规范》第 5.2.1 条制定。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类评级业务的质量控制和管

理。

第二章 评级承揽环节质量控制

第四条 公司在评级项目承揽前开展利益冲突审查。公司应

确保公司、评级人员及相关人员与拟承揽项目存在影响独立性的

利益冲突情形得到有效管理，确保有利益关联的人员主动回避，

与公司有影响评级独立性的利益冲突将终止承揽或终止评级。

第五条 公司在评级项目承揽前开展专业胜任能力评估，不

承揽不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评级业务。

第三章 评级体系的质量控制

第六条 公司信评委和评级作业部门使用严谨的、系统的评

级方法，对获取的全部评级相关信息进行详尽分析，得出评级结



论。公司在评级过程中所使用的评级方法、模型与经公司批准的

评级方法、模型保持一致。

第七条 信评委和评级作业部门对同一地区同一使用场景同

一类受评对象进行评级，或者对同一地区同一使用场景同一受评

对象进行跟踪评级，采用一致的评级方法、模型与程序。公司对

受评对象开展特定第三方委托评级的，按照与委托方约定的评级

方法、模型与程序开展评级。

第八条 公司应统筹评级技术体系、研究体系建设、评级方

法和模型，工作组及各评级作业部门应加强评级体系检验和相关

研究。

第九条 公司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保障评级质量。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评级作业部门应加强对人员招聘、培

训、考核等方面的管理，不断提高公司评级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

业水平，为提升评级质量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公司根据评级业务

的实际需要和发展需求，保障必要的评级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等

投入水平，确保具备所开展评级业务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条 公司确保评级项目组成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和执

业能力。公司聘用具有评级相关知识与经验的评级人员，根据评

级项目特点组建项目组，确保项目组的整体专业素质、执业能力

能够满足评级项目的需求，并保持项目组成员的连续性。



第十一条 公司对评级从业人员不定期开展培训活动，提高

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

第十二条 公司建立评级信息质量审核机制，确保有充足的

信息支持信用评级结果。公司及评级从业人员有充分理由保障正

确使用信息，并使信用评级报告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公司应对公开资料的使用采取分级分类原则，确

保公开资料被正确使用。

第十三条 评级作业部门应严格执行评级报告三级审核机

制，确保评级报告的质量。

第四章 评级报告的质量控制要求

第十四条 评级报告的撰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在全面、深入了解受评对象所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

其信用风险，观点必须客观、全面、鲜明。

第十五条 评级报告内容必须符合公司评级方法、评级报告

规范要求，有充分理由保障有关论述能客观地反映受评对象的信

用状况，论据充分，观点鲜明，相关性强，结论合理。

第十六条 评级报告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和模型遵循一致性原

则，对同一地区同一使用场景同一类受评对象评级，或者对同一

地区同一使用场景同一受评对象跟踪评级，应采用一致的评级标

准。



第十七条 评级项目组必须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对评级报告

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

证。

第十八条 评级报告内容和格式必须遵照规范，逻辑严谨，

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语句通顺简洁、无差错，报告内容不能出

现前后矛盾。评级报告应论据内容充分，论证过程合理，报告中

的每个评级观点必须运用充分的论据对其进行支持，论据要求能

够论证评级观点。评级报告所引用的有关资料应前后一致、来源

明确、数据准确。评级报告应采用浅显、简练、平实的语言，对

评级结论的标识做出明确释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

生变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足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应

依照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